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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建监督〔2020〕132号

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关于进一步落实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

招投标市场各方主体责任的通知

各市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全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招投

标活动事中事后监管，着力解决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

工程招投标活动中招标人主体责任缺失、代理机构监管失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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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评委管理乏力等问题，进一步规范我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

础设施领域招投标市场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夯实招标人首要责任

（一）严格落实招标人负责制。

一是招标人应当建立健全招标活动内部约束监督机制，在

制定招标方案、组织招标活动，处理异议和配合处理投诉等重

点环节加强内部监管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或影响招

标人正常开展招投标活动。

二是招标人要严格执行国家、省招投标有关法律法规和规

章制度，依法依规开展招标文件编制、组织开评标、委派招标

人代表及业主评委等招投标活动，不得在招标文件中设置排斥

潜在投标人条款，不得为特定投标人“量体裁衣”以及在开评标

活动中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其倾向或者排斥特定投标人等行为。

（二）强化招标人标后履约主体责任。

招标人是标后履约管理责任主体，应当切实做好工程项目

标后履行招标文件和承发包合同等情况自查，加强对施工、监

理等单位执行工程招投标法律法规和履行招投标承诺等情况的

监督管理，对项目关键岗位人员不履职，存在挂靠、转包、违

法分包行为应及时上报当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。

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招标人，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

门应依法依规查处，同步抄送招标人主管部门或其纪检监察部

门核查是否存在领导干部违规干预和插手工程招标投标或其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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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违纪行为，并提请相关部门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

给予党纪、政务处分或组织处理。同时，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

管部门对招标人实行差别化监管，对依法履行职责、诚实守信

的招标人，优先办理相关审批、备案等事项；反之，依法纳入

失信行为进行管理。

二、进一步规范投标行为

（一）规范投标人行为。投标人应当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

能力，严格按照招投标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要求，编制

投标文件，参与招投标活动。不得存在围标串标、弄虚作假骗

取中标、出租出借资质供他人投标、伪造变造资格或资质证书

谋取中标等违法违规行为。经查实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依法

实施行政处罚，并记录不良行为记录，按规定纳入失信“黑名单”

管理。同时，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提请相关部门给予

相应的党纪、政务处分或组织处理。

（二）规范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行为。招标代理机构

及其从业人员应当严格落实《湖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

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监管办法》等四个文件通知（湘建

监督〔2018〕236号）要求。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加强

对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的动态监管，通过规范化考评和信

用评价，规范招标代理机构行为，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招标

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依法实施行政处罚，并记录不良行为记录，

按规定纳入失信“黑名单”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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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规范评标专家行为。评标专家是招投标活动中重要

参与主体，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切实加强管理。以

适当方式组织辖区内相应的评标专家对现行的招投标法律法规

进行学习培训；严格落实“一项目一考评”制度；协同发改委等

部门，强化对评标专家考核和清退机制；加强对评标专家违法

违规行为的责任追究，对因存在不客观公正履行职责、无故拖

延评标时间以及违反廉洁自律行为等造成不良影响的，给予通

报批评，情节严重者给予暂停评标资格或移除出专家库等处理，

按程序报送同级发改部门，并按规定纳入失信“黑名单”管理。

同时，通报评标专家所在单位按规定给予相应的党纪、政务处

分或组织处理。

三、依法履行行政监管职责

（一）加大事中事后监管力度。

一是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按照《湖南省住房和城

乡建设厅关于明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活动

事中事后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湘建监督〔2019〕169号）要

求，按照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的原则，结合当地实际情况，按一定

比例对招标文件进行核查，对发生投诉举报的项目应当对招标

文件相关内容进行详细核查，并在每月末上报上月的核查情况，

省级建设主管部门在每季度上旬对全省项目招标文件进行抽

查，并通报各地招标文件核查情况。

二是严格落实《湖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标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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稽查实施方法》（湘建监督〔2018〕64号）通知要求，强化责任

落实，加强标后稽查工作，实现标后稽查工作清单化、表格化、

规范化。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遵照检查标准及清单(见

附件一、二）开展标后稽查工作，切实提高标后稽查工作效果。

三是对存在串通投标、出借资质或挂靠、转包、违法分包

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和个人应依法依规查处，记录不良行为

并纳入诚信档案，对存在违法违规的个人还应依照党纪政纪有

关规定，移交相关部门给予相应的党纪、政务处分或组织处理。

（二）加大投诉举报查处力度。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

门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积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认

真受理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投诉举报，落实投诉举报责任，明

确专人负责，建立投诉举报案件定期统计分析制度，聚焦招投

标关键环节，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多渠道、多方式依法打击规

避招标、围标串标、弄虚作假骗取中标、转包、违法分包以及

出借资质、挂靠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（三）加强和有关部门的联动，形成监管合力。各级住房

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建立和完善执纪执法协作机制，加强与公

安、司法、纪检等有关部门的沟通联系和协作配合，形成查办

建设工程领域违法违规案件的合力，提高案件查办的震慑力。

进一步完善刑事判决、行政处罚和信用信息的互联互通以及跨

部门、跨地区失信行为信息的共享互认，提升监管水平，落实

联合惩戒措施，全方面提高失信和违法成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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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强化监管，压实

招投标活动各方主体责任，对违法违规行为实行“零容忍”，发

现一起、查处一起、曝光一起，坚决遏制招标投标行业乱象，

营造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招标投标市场。省厅将按规定对各市

州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招标投标工作开展事中事后监管评

价（见附件三），对工作不重视、落实不到位、失职渎职等行为

的，按相关规定进行责任追究。

本通知自 2020年 9月 22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5年 9月

21日止。

附件：1．建设单位（招标代理机构）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

标后稽查清单表（试行）

2．各责任主体单位需要准备的材料目录（试行）

3．各地监管部门招标投标监管情况评价表（试行）

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0年 8月 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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